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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试点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营业税改革试点运行一年以来取得了明显的减税效应，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本

文以试点地区税负增加企业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营改增”后企业产生税负增加的原因，认为要理性看待企业税负增加现

象，针对少数企业暂时增加税负问题，合理地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促进营业税改革。

【关键词】营业税 增值税 税率 结构性减税

高东芳

渊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300222冤

继 2009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后，2011年 11月 16日，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标志

着我国营业税改革的开始。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举措，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为深化产业分工

和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

自 2012年 1月 1日上海“营改增”试点启动以来，试点地
区已经扩大到 9个省（直辖市）和 3个计划单列市。根据国家
统计局统计，截至 2013年 2月，全国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
的纳税人超过 100万户，直接减税超过 400亿元，90%左右的
纳税人税负降低，10%左右的纳税人税负增加，其中小规模纳
税人税负下降幅度平均达到了 40%，促进了小微企业的发展。

本文以试点地区税负增加企业为切入点，针对“营改增”

对企业税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企业产生税负增加

的原因及应对措施。解决“营改增”过程出现的问题，不仅有利

于减轻其他服务业企业对于“营改增”前景的担忧和顾虑，消

除当前关于“营改增”后服务业税率变化的质疑，而且对于推

进和完善营业税改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

增值税和营业税在本质上都是流转税，两者在计税范围

上是互补的，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覆盖了除建筑业以外的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业，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是除

了批发零售以外的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两者的

计税方法也是不同的，增值税是价外税，采用进项税额抵扣制

度，是以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差额为应纳税额，而营业税

是价内税，通常是按照营业收入总额直接计算应纳税额，不能

减去进项税额；在税率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营改增”前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标准税率为 17%，低税率为 13%，小规模纳税人执
行 3%的征收率，出口适用零税率，而营业税税率在 3%到 20%
之间，一般是 3%和 5%。在税率上增值税税率远高于营业税税
率，但由于计税方式的不同，比较两者税负不能仅仅只考虑税

率这一个因素，应全盘考虑，进行综合分析。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两方

面的因素：一是税率变化带来的增（减）税效应，税率提高则带

来增税效应，税率降低则带来减税效应；二是进项税额抵扣带

来的减税效应，主要取决于服务业企业的中间投入比，中间投

入比越高，带来的减税效应就越多。比较“营改增”后对企业税

负的影响，要将以上两种效应叠加在一起看净效应，当税率增

加带来的增税效应大于税率减小和进项税额抵扣带来的减税

效应时，企业税负将增加，反之则减少。

为了具体分析影响部分试点企业“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

原因，本文假设甲试点企业的经济业务既可以征收增值税也

可以征收营业税，可以抵扣的购进支出 Z和销售（营业）收入
T都不含增值税；税改前企业的营业税税率为 R1，税改后企

业的增值税税率为 R2，税改后可以抵扣的进项增值税税率为

R3。则该企业税改前应纳营业税为 TR1，税改后销项增值税

为 TR2，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为 ZR3，该企业税改前的税负率

为 TR1/T，税改后的税负率为（TR2-ZR3）/T，税改前后税负
率变化（吟R）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吟R=R2-R1-ZR3/T （1）
式中：R2-R1为税改后带来的增税效应；R3Z/ T为税改

后带来的减税效应；吟R为税改带来的净效应。
进一步对 R3Z/T进行分析，假设甲企业总的购进支出为

G，则 Z/G表示可以抵扣的购进支出占购进支出总额的比
率，G/T（中间投入比）表示购进支出甲企业的总额占营业收
入的比率，代入式（1），可得：

吟R=R2-R1-R3伊Z/G伊G/T （2）
由式（2）可知，影响甲企业税负的因素主要有：淤企业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现行增值税税率和税改后的净效应成正比，

增值税税率越高，企业税负越高；于可抵扣进项支出占购进总
支出比，该比率越大减税效应越明显，企业税负越低；盂购进
总支出占营业收入比，即中间投入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该比率越高企业税负越低；榆购进抵扣增值税税率，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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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该税率越高企业税负越低。

二、具体应用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甲企业增值税税率是确定的、税改前

营业税税率是确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

将可抵扣的进项支出占购进总支出比和企业的中间投入比相

乘，综合用可以抵扣的购进支出占购进支出总额的比率，并将

Z/T用字母 k表示，假设税改后甲企业可以抵扣的进项增值
税税率 R3为 17%，便可得出：

吟R=R2-R1-kR3 （3）
结合目前试点地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情况，具体计算

甲企业税负变化，结果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在税率变化确定的前提下，甲企业税负
变化主要取决于 k值。当企业的 k值大于临界值时，“营改增”
后企业税负将降低；当企业的 k值小于临界值时，“营改增”后
企业税负将增加；当企业的 k值等于临界值时，“营改增”后企
业税负将不变。

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 3%的征收率，不可以抵扣进项
税。从计税方法上分析，增值税是价外税，是用不含增值税价

格作为计税价格，税改后计税基数减小了，所以小规模纳税人

整体税负降低了，具体计算如表 2所示：

三、试点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分析

根据相关统计，“营改增”以来 12个试点省市税负增加企
业所占比例有所不同，基本在 5%到 10%之间，税负增加企业
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和鉴证咨询服务业。根据国家统计局

上海调查总队调查，58.6%的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43.4%
的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创意服务业、鉴证咨询服务业企业税

负增加。企业税负增加的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援 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把
由资本技术构成所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

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即生产资料价值（不变资本）和劳动

力价值（可变资本）数量的比例关系。增值税改革的核心在于

税款抵扣，但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仅仅是生产资料价值，

而内部的劳动力价值无法获得抵扣，这样对于资本有机构成

较低即企业中间投入相对较少的劳动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如交

通运输业、物流业和咨询服务业等，其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就

较少，因而税改后企业税负必然会增加。

2援 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目前我国“营改增”只涉及 9个
省（直辖市）和 3个计划单列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并没有在全国和所有行业实行，这样试点地区的企业在非

试点地区的购进支出和试点地区的非税改项目的购进支出就

无法抵扣进项税，以致这种外购支出的进项税额抵扣不够完

整和充分。以交通运输企业为例，路桥费和高速公路管理费在

企业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因为高速公路系统没有纳

入试点范围，所以这部分支出就无法抵扣进项税。

3援 上下游抵扣链条断裂。税改后，企业的进项税额可以
抵扣，只要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达到一定比例，企业的税负就

不会增加。但是在现实中，必须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

税额才可以抵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符合抵扣条件的购

进支出也不是都可以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就会造成抵

扣链条的断裂，以致增加企业税负。例如试点企业向小规模纳

税人的支出，由于小规模纳税人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无法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这部分支出无法抵扣进项税。

4援 与企业所处的营业周期有关。“营改增”所涉及的服务
业企业的生产资料支出中固定资产支出占很大的比重，也就

是说，如果企业当期有固定资产购进，则可以抵扣进项税；但

固定资产的使用时间又相对较长，这样对于一些刚刚完成固

定资产更新的企业，之前的进项增值税不可以抵扣，短期内又

没有购入固定资产的计划，以致当期的税负增加。

四、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的几点建议

1援 简化超税负返还政策操作流程。对于“营改增”试点过
程中导致税负增加的企业，上海实施了过渡性的财政扶持政

策，具体是：税负增加累计超过五万元的企业返还其税负增

加额的 70%。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税负增加企业的负担。但是
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手续比较繁琐，申请时提交的材料很

多，并且大部分材料是重复性的，这样就给企业带来了很多麻

烦，建议能够进一步简化申请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资料，避免

重复申报，使企业及时获得返还的税金。

2援 增加抵扣项目，扩大抵扣范围。应将路桥费、高速公路
管理费等适当增加到服务业企业可以抵扣进项税的抵扣范

围；并针对一些企业由于不易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无法抵

扣的实际情况，可以拟定过渡性的抵扣率以计算抵扣；对于企

业存量的固定资产，建议允许企业按照当期计提的折旧额计

算抵扣进项税额；针对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劳动和知识密集

型行业具有劳动力成本高的特点，可以考虑有针对性地将办

公租金、物业管理费等列入可抵扣范围。

3援 适当降低税率。营业税改革是为了促进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降低现代服务业的税负，但是这次改革还有部分服务业

企业的税负在增加，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影响企业税负的因

素主要是销项税率、可以抵扣进项税的购进支出占总支出的

项目

陆路运输服务

通用航空服务

有形动产租赁

其他现代服务业

“营改增”后
增值税税率

11%
6%
17%
6%

税负率
变化情况

8%-17%k
3%-17%k
12%-17%k
1%-17%k

k的
临界值

47援06%
17.65%
70.6%

6%

“营改增”前
营业税税率

3%

5%

表 1 一般纳税人税负变化计算

表 2 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变化计算

“营改增”前
营业税税率

3%
5%

“营改增”后
增值税税率

3%
3%

税负率变化
情况

-0.0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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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情况

优秀的公司治理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其不仅需要大股

东、董事会和公司高管等认真履责，而且需要广大中小股东积

极参政。资本市场制度为股东设计了“用手投票”和“用脚投

票”两种机制。在网络投票制度产生之前，如果中小股东选择

“用手投票”的方式参与决策，那么他们必须本人或者委托他

人以出席公司会议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显然，中小股东现场

表决的成本大、收益低，而且“用手投票”需要股东持有一定数

额的股权数（刘峰等，2003）。因此，绝大多数中小股东更愿意

选择“搭便车”或者“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态。“用脚投票”即抛

出股票，可以拉低股票的价格，迫使大股东对自己的决策进行

反省。

随着网络投票制度的建立和应用，克服了中小股东“用手

投票”的缺陷，即现场出席参与公司决策的缺陷，显著地降低

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可以说，网络投票制度为公

司民主决策、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制度起步

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制度的应用困境
—基于深国商公司的案例分析

彭采云 彭彩惠

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厦门 361005冤

【摘要】网络投票制度于 2004年底开始在我国上市公司建立，但实际应用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本文研究了 2012年
深国商的网络投票案例，研究表明，在股权结构分散的公司，大股东倾向于通过关闭网络投票系统，阻止中小股东行使表决

权；并且由于惩罚制度的缺失，大股东的这种侵权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深国商 网络投票制度 中小股东 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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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和进项税率，其中可以抵扣进项税的购进支出占总支出

的比例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服务企业来讲是很难提高的。

进项税率即为上游企业所适用的税率，对于这些服务业企业

来说大部分的上游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无法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无法抵扣进项税，如果选择可以开具发票的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则会造成价格提高，使得企业成本也会提高。所以要

降低这部分服务业企业的税负，就要考虑适当降低企业的销

项增值税税率，为此建议，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即中间投入

较低企业，可适当降低其销项增值税税率。

4援 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增值税相比营业税在计税
方法上更加复杂，在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上也有更加严格的要

求，从而增加了操作难度，因此“营改增”后要加强政策宣传，

并从技术上进行改进，除了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外，其他可以

进行进项税额抵扣的发票和单据要进行详细说明，列出具体

的可以抵扣清单，方便企业依法抵扣和纳税；还要定期对企业

相关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使企业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税

收政策，解决企业在税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营改增”改革试点运行一年以来，取得了很明显的减税

效应，有效地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在试点运行中也出

现了一些新问题，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我们需要正确面对

这一客观事实，深入分析税负增加的原因，有些原因是暂时性

的，随着营业税改革的推进和完善会消除；有些原因是企业自

身可以选择规避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而合理选择；有些

原因是长期存在也很难改变的；还有一些原因是在政策制定

上可以控制的。总之，我们要理性看待企业税负增加，认真分

析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从而完善营业税改革。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野科
技型创业企业孵化资源配置效率及优化路径研究冶渊项目编
号院11YJA630102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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